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1年3月22日

府行救字第1100288070號
訴願人：李00         址：南投縣00鎮00路586-3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國姓公所

訴願人因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許可廢止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0年10月20日國鄉農字第1100011224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民國109年12月28日就國姓鄉福龜段00地號土地(農牧用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容許使用（面積42平方公尺）、蓄水池（既有，252平方公尺），經原處分機關審認符合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相關規定，以110年2月25日國鄉農字第1100002207號函核發容許使用同意書。訴願人於110年8月17日申請完工檢查，經原處分機關於8月
27日現場會勘發現系爭土地有新建水泥舖地，與原核定計畫內容不符，遂以110年9月8日國鄉農字第1100012117號函通知限期改善，訴願人陳請暫緩廢止許可待鑑界結果再辦理，原處分機關嗣依埔里地政事務所10月7日鑑界定結果認定新建舖設水泥地、增建遮雨棚、鄰近多棟建物坐落系爭土地內，與原核准計畫內容不符，依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審查辦法第32條、33條規定，以110年10月20日國鄉農字第1100011224號函廢止原許可，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32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依本辦法取得同意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依法得免申請建築執照者，除第三項另有規定外，應於一年內完成興建使用，且
報請原核定機關進行完工檢查。前項農業設施屆期未興建或未報請完工檢查，或經檢查不合格，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依本辦法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者，應依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使用，並不得作為住宅、工廠或其他非農業使用。但經核准工廠登記之農業設施，不在此限。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對取得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及其坐落之農業用地造冊列管，並視實際需要抽查是否依核定計畫內容使用；未依計畫內容使用者，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通知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但配合政策休耕、休養、停養者，不在此限。」南投縣辦理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六點：「農作產銷設施其審查程序及核定權限，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申請面積未滿三百三十平方公尺者，授權由鄉（鎮、市）公所審查核定並副知縣府。」本案為面積未滿330平方公尺之申請案，屬上開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由公所審查核定之案件，合先敘明。
2、 本件訴願意旨略謂：鋪設水泥地係作為車輛運迴轉空間及農產品收成後清洗包裝加工處理之用，訴願人種植香蕉、樹葡萄、芭樂、芒果、薑黃等及十餘種蔬菜，鄰近多棟建物，均蓋在承租之建地上，經鑑界結果，方知少數幾坪侵占訴願人之農地，該侵占之建物，均係民國50年前既有建物，並世居於此，訴願人何忍請求拆屋還地，尚未鑑界前訴願人並不知土地被侵占，更無指界之實云云。
3、 查系爭土地經原處分機關110年2月25日國鄉農字第11000022
07號函核發同意容許使用內容為「農業資材室」及「既有蓄水池」，原處分機關8月27日實施完工檢查會勘發現系爭土地有新建水泥舖地，顯與經營計畫不符，此有現場照片2張可稽，原處分機關以110年9月8日國鄉農字第1100012117號函通知訴願人限期改善，訴願人主張應鑑界釐清是否位於系爭土地，惟經埔里地政事務所10月7日鑑界結果，系爭土地除了原申請之農業資材室外，另有新建舖設水泥地作停車場使用，另有遮雨棚、建物（住宅用）亦坐落系爭土地內，此有現場照片4張附卷可稽，訴願人於訴願書理由亦承認有舊建物坐落系爭土地，本件未依原核定計畫內容使用之事實明確，訴願人於接獲限期改善通知後亦未改善，原處分機關就完工檢查不合格及違規使用情形，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32條第2項、33條第2項規定，廢止110年10月20日國鄉農字第1100011224號函核發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於法有據，應予維持。
四、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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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2    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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